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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人社发〔2020〕33号 

  

各市(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工伤保险省级行业统筹单位： 

为保障工伤职工及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，按照我省

社保待遇调整机制要求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实施<

工伤保险条例>办法》、《人社部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和《陕西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管理实施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综合考虑我省经济发展、社会保障水平及居民消费

价格指数等情况，我们提出了全省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调整的意见，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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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范围和对象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 31 日）经过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

鉴定，并按月享受伤残津贴、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及按月享受

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。 

不包含 2019年 12月 31日前（含 31日）已经死亡以及按有

关规定一次性领取长期待遇终止了工伤保险关系的工伤人员；已

领取（享受）基本养老金的工伤退休人员不参加伤残津贴待遇调

整。 

二、调整标准和原则 

（一）伤残津贴：1 至 4 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125

元、118元、111元、104元；增加后，1至 4级伤残职工月伤残

津贴不足 3371.75 元的，增加到 3371.75 元。5 级伤残职工每人

每月增加 97 元，6 级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增加 83 元；增加后，5

至 6级伤残职工月伤残津贴不足 2717.5元的，增加到 2717.5元。 

七十年代初处理回乡的按月在原工作单位领取伤残抚恤费的

农民轮换工，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，月抚恤金调整为

2453元；因工致残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，月抚恤金调整为 2207

元。 

（二）供养亲属抚恤金：符合工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，

已按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，在目前享受待遇标准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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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月人均调整增加 56元。 

（三）生活护理费：以 2019 年度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

数，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每月 3265.04

元；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每月 2612.03元；生活部分不能自理

的每月 1959.02元。为保证待遇支付公平性和政策连贯衔接，原

生活护理费高于今年调整标准的，按就高标准执行。 

三、调整资金支付渠道 

已将 1至 4级工伤人员伤残津贴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生活护

理费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，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从

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。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用人单位，

其工伤职工伤残津贴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生活护理费按本通知调

整后，由用人单位支付。调整增加 5 级、6 级工伤职工的伤残津

贴和七十年代初处理回乡的农民轮换工的伤残抚恤费所需资金，

由用人单位按原渠道支付。已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管理的老工

伤人员相关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。 

四、调整程序和时间 

本次工伤保险待遇调整标准由各市（区）人社部门及省级行

业统筹单位按本通知组织实施。 

本次全省工伤保险待遇调整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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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工作直接关系工伤职工、供养亲属的切身

利益，是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作用，保障其基本生活，促进社

会和谐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，各市（区）和省级行业统筹

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抓紧实施，确保各项待遇落到实处。本次调整

工作应在 2020年 11月 10日前完成，调整中出现的问题，请及时

报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  

 

 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20年 10月 16日 

（此件公开）（规范性文件：10—770〔2020〕15号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年 10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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